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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事委員會成員 

恢復遵守相關創業板上市規則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御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1. 鮑曼曼女士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擔任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及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成員； 及 

 

2.  林菲菲女士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擔任董事會轄下審計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成員， 以下 (統稱「委任事項」） 

 

上述任命將自 2025 年 12 月 16 日起生效。 董事會謹此對包女士及林女士獲新任職表示熱

烈歡迎。 

 

鮑曼曼女士(33 歲)，擁有逾 10 年法律執業經驗, 現时任职执业律師。 鮑女士曾先後任職於

北京德恒（蘭州）律師事務所、廣東信达律師事務所及北京環球律師事務所。 她於處理中

國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相關法律事務方面經驗豐富，尤擅企業常務、公司治理、證券發

行及爭議解決。 鮑女士於 2014 年取得中國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法學士學位，為中國執業律

師。 

 



 

 

林菲菲女士(35 歲) ，擁有逾 11 年教育服務經驗。 她於 2020 年 11 月在深圳創立教育服務

公司，並獨立領導公司多個關鍵職能部門，包括戰略管理與團隊領導、市場開發與品牌建

設、數位行銷與媒體運營、客戶服務優化及教育項目監管等。 林女士於 2014 年畢業於西

安明德理工學院，取得德語專業學位。  

本公司已與鲍女士及林女士各自簽訂委任函，任期自 2025 年 12 月 16 日起為期三年，並

可根據本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以自動續期為期一年的方式續

任。 鲍女士及林女士的董事袍金將為每年 120,000 港元，該金額乃參考其職責、責任及經

驗而釐定，並須由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不時檢討。  

 

 

鲍女士及林女士各自確認，於本公告日期： 

 

(1)  彼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2)  彼於本公司股份中概無任何權益（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 

 

(3)  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擔任其他職位； 及 

 

(4)  於過去三年內並無於任何證券在香港或海外證券市場上市之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

務。  

 

於本公告日期，包女士及林女士各自進一步確認： 

(i) 彼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09(1)

至(8) 條所述各項因素方面均保持獨立性.  

(ii)  彼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業務中概無過往或現時之財務或其他權益，亦與本公司任何

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及 

(iii)  於其獲委任時，概無其他可能影響其獨立性之因素。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之事宜，亦無任何資料須根據創業板

上市規則第 17.50(2)(h)至(v)條予以披露。  

  



 

 

董事會相信，鲍女士與林女士的任命將強化公司治理並提升董事會多元性。 鲍女士在公司

治理、證券法規及爭議解決領域的深厚法律專業，將強化合規與風險管理能力。 林女士憑

藉創立並管理教育服務公司的創業背景與領導經驗，將帶來戰略洞察力與卓越營運能力。 

兩位成員多元的經歷與獨立觀點，將豐富決策層面、支持永續成⾧並恪守高標準治理規範，

確保本公司持續具備滿足監管要求與持份者期望的優勢地位。 

 

恢復符合創業板上市有相关規則 

茲提述本公司於 2025 年 4 月 28 日刊發之公告。 經上述委任後，自 2025 年 12 月 16 日起，

本公司將恢復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05 條及第 5.05A 條之規定，即本公司須委任至少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人數須佔董事會總數至少三分之一； 以及第 5.28 條、第 5.34 條及

第 5.36A 條規定，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須由獨立非執行董事佔多數。  

 

股份交易持續暫停公告 

 

本公司股份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持續暫停交易直至另行通知。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進行股份交易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御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莊瑞賓 

董事會主席 

 

 

香港，二零二五年 十二 月 十五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莊瑞賓先生、李霞女士及陳寅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

潘漢彥先生组成。 
 
 
本公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GEM 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 
料。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 查
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 誤
導或欺詐成份；及(2)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 生
誤導。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起最少七日刊載於 GEM 網（http://www.hkgem.com）內最新之「最新 
上市公司公告」網頁內及本公司網站 www.hkjewelry.com.cn。 
 


